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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選舉委員會第 257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13日（星期四）下午 2時 0分 

地點：本會 3樓會議室 

主席：吳主任委員容輝                  記錄：馮文鏡 

出席委員：王委員憲文、何委員明哲、何委員月珠、郭委員聰明 

          許委員芳瑜、葉委員榮棠(請假)、劉委員炯意、顏委 

          員伯奇(請假) 

列席人員：李召集人清輝、王顧問建龍、李顧問永癸、林總幹事 

          聰利、黃副總幹事保源、張組長啟模、施組長建章、 

          莊組長春滿、蕭組長金澤、黃主任慧娟、黃專員本富、 

          李專員美華、林專員聰盛、林主任誠祺、蔡主任雯麗。 

壹、 主席報告： 

貳、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決定：准予備查。 

參、 工作報告 

     

     一、本縣電腦計票中心已由中華電信於近日完成網路建置。 

         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連絡員及登錄員將於 11月 4日 

         及 5日分兩天至本會本會三樓大會議室辦理教育訓練， 

         並於投票日前辦理 3次電腦計票全國演練。 

     二、選舉人名冊已於 11/9完成編造作業，自 11月 11日至 

         11月 13日止共 3日在各鄉鎮市公所公開陳列閱覽並受 

         理更正申請，11月 19日中午 12時前將名冊 3份送鄉 

         鎮市公所，另投票通知單於 11月 10日列印完成。 

     三、11月 12日彙總初步選舉人數統計表，11月 13日前函 

         報中選會備查，確定選舉人數統計表將於 11/25 公告。 

  四、已完成第 17屆縣長選舉及第 18屆縣議員選舉公報印製 

      招標作業，預定 11月 17日印製完成送達各選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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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各選務中心於 11月 26日前分送至各家戶。 

   五、本縣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反賄選宣導 30秒 CF，已 

       邀請嘉義地檢署檢察長擔任代言人，於 10月 26日拍 

       攝完畢，進入後置階段，預定 11月中播放。 

   六、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政見發表會，規劃於 

       11月 19日至 11月 24日間辦理。場次及時間如表： 

    

  種類          

      時間 

日期 

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 

上午 

09：30～ 

下午 

14：00～ 

晚上 

19：00～ 

11 月 19 日

（星期三） 

縣長電視 

（10：00播出） 

 

 

 

大林鎮長 

11 月 20 日

（星期四） 

 二區議員（新港場） 

四區議員（朴子場） 

新港鄉長 

朴子市長 

11 月 21 日

（星期五） 

縣長電視 

（10：00播出） 

  

11 月 22 日

（星期六） 

 二區議員（民雄場） 

五區議員（布袋場） 

民雄鄉長 

布袋鎮長 

11 月 23 日

（星期日） 

 五區議員（義竹場） 

四區議員（東石場） 

義竹鄉長 

東石鄉長 

11 月 24 日

（星期一） 

七區議員 

（阿里山場） 

 

阿里山鄉長 

 

四區議員（六腳場） 

 

 

太保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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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第 1組 

案由：擬訂「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嘉義縣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抽 

      籤作業要點（草案）」詳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7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二、 為應 103年嘉義縣地方公職人員選舉，103年 11月 29日

選舉計票結果，候選人得票數相同，必須抽籤始能決定

當選與否時，使辦理候選人抽籤作業有所依循，擬訂本

要點」備用。 

辦法：經本會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第 1組 

案由：擬訂「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嘉義縣選舉委員會加強督導 

      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實施計畫（草案）」詳如附件，提請 

      審議。 

說明：本會為加強督促本縣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確實辦妥投 

      票日前一日之各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點算選 

      舉票、投開票所場地佈置及投票日當天鄉鎮市選務中心及 

      投開票所辦理電腦計票及投開票作業等應辦事項之完善， 

      擬定本實施計畫。 

辦法：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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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嘉義縣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抽籤作

業要點 

一、 依據：嘉義縣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 103 

      年嘉義縣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得票數相同須 

      抽籤始決定當選人，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7 

      條第 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2條規定，訂定本要 

      點。 

二、 抽籤日期及時間：103年 12月 1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起。 

三、 辦理機關及抽籤地點： 

（一） 縣長、縣議員選舉，由本會通知得票數相同當事人

於本會三樓會議室，公開抽籤決定當選人。 

（二） 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選舉，由各該鄉

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通知得票數相同當事人公開抽

籤決定當選人。 

四、 辦理得票數相同抽籤主持人： 

縣長及縣議員部分，由本會主任委員或指定委員主持。鄉

鎮市選舉由各該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主任主持。以上均由

本會監察小組指定委員到場執行監察。 

五、 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抽籤程序如下： 

（一） 主持人致詞。 

（二） 報告抽籤方式。 

（三） 候選人抽籤。 

（四） 宣布抽籤結果。 

六、 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抽籤： 

縣長、縣議員選舉由本會，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

里長選舉由各該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製備「當選」、「不當

選」之籤單加蓋機關印信後密封，於抽籤時由主持人會同

監察人員當場啟封查驗後使用，並製作抽籤紀錄表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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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加抽籤之當事人應於規定日期及時間準時到場親自抽

籤。候選人未克親自到場參加抽籤者，或雖到場經唱名三

次後仍不抽籤者，由主持人代為抽定。經抽定後當事人不

得提出異議；並將抽籤結果陳報主管選舉委員會。 

八、 抽籤工作，由辦理機關依照公告候選人名單號次之次序先

抽順序籤，再依順序籤之次序唱名。被唱名之候選人親自

至抽籤箱內抽出一支籤單，抽出後交由主持人當場啟閱，

並由主持人宣布抽籤結果，並請當事人於籤單上簽名或蓋

章。抽籤結果並由紀錄員於抽籤紀錄表上記錄。由辦理機

關代為抽定者，應在紀錄表「備註欄」內註明「主持人代

抽」字樣，並由代抽人及執行監察人員於籤單上簽名。 

九、 抽籤程序完成後，由主持人當場宣布抽籤結果。 

十、 為維持抽籤場所秩序與會場安全，除本會工作人員及開放

媒體採訪攝影外，每一參加抽籤之當事人，如有陪同人員

入場參觀，依實際場所規模及安全考量自行規範，並事先

通知，以免人多擁擠，影響抽籤會場之秩序。 

十一、 嚴禁候選人及其隨同人員攜帶擴音器、鑼鼓、及其他

足以危害他人生命、身體安全之物品進入。 

十二、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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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嘉義縣選舉委員會加強督導各鄉

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實施計畫(草案) 
 

 

一、加強督導期間自投票日前一日（103年 11月 28日）至投票日 

   （11月 29日）。 

二、巡迴督導員綜理其相關鄉鎮市督導員及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 

    督導事宜。 

三、投票當日由本會指派巡迴督導員陪同委員，赴各鄉鎮市公所 

    視察選務。 

四、鄉鎮市督導人員之任務如下︰ 

    (一)11月 28日（投票前一日）督辦事項︰ 

       1.上午抵達公所，督導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保管選票之監 

         視系統設置及安全維護工作是否啟動及完備，選票發交 

         各投票所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點領作業。 

       2.檢查投票所佈置： 

        （1）是否符合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佈置圖例？如不合規 

             定或不完善者，應即督促改善。 

        （2）是否設置無障礙通道以利身障人士通行？如不合規 

             定或不完善者，應即督促改善。 

        （3）投開票所所需印刷品、圖例及選務用品是否按規定 

             張貼及放置妥適。 

        （4）圈票處遮屏缺口一律朝外，並應注意關閉靠遮屏缺 

             口後之窗戶以維圈票秘密。 

        （5）督導投（開）票所注意其安全之維護，例如出入口、 

             門、窗、電線線路及開關等，有無嚴密檢修，妥適 

             維護？。 

        （6）投（開）票所如無備置消防器材（滅火器）及砂包 

             水桶（蓄水）者，應督促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補充。 

    （三）11月 29日（投票日）督導事項︰ 

   1.巡迴各投（開）票所，注意工作人員確實依照中選會 

     規定及本會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會提示事項，依法 

     辦理投（開）票所事務及統計作業。 

  2.與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隨時取得聯繫，協助處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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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偶發事項，並即時回報本會。 

  3.督導人員如發現或據報告，候選人、助選員或選舉人 

    有違反選舉投票法令事項，應即電話通報本會第四組 

    或就近聯絡駐區監察小組委員依照有關法令處理。 

  4.督導人員對法令之解釋，應以中央選舉委員會解釋有 

    案者為之，無解釋依據時，應即以電話通報本會第一、 

    四組核釋。 

  5.擔任本會計票中心工作人員應於投票日當天下午二時 

    前回本會報到執行任務，其餘督導人員請繼續督促各 

    該鄉鎮市計票中心辦理計票統計工作。 

五、巡迴督導員及督導員應於選舉投票日後，隨即將「加強督導 

    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紀錄表（附件一）填妥評核後，層報 

    總幹事。 

六、留會人員協調處理各單位及民眾反映事件，並作成紀錄備查。 

七、本會加強巡察督導選務區域分配表詳附件二。 

八、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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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第 3組 

案由：是否配合中央選舉委員會函，將電視政見發表會手語翻譯 

員視窗放大為電視畫面的三分之一，提請討論。 

說明： 

  一、中央選舉委員會 103年 10月 15日中選綜字第 1033050193 

      號函表示，該會於 103年 9月 30日與臺灣障礙者權益促 

      進會座談時，建議於辦理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時，採行 

      「手語翻譯員站立於候選人身旁，同時入鏡」方式。該會 

      經考量後函各縣市政府將手語翻譯員視窗放大為電視畫 

      面的三分之一。 

  二、經查電視政見發表會手語翻譯畫面大小並無法令明文規 

      定。再查本縣 103年 9月人口統計及 103年第三季身障統 

      計，本縣總公民數為 228,883 人，聽障公民數為 4,200人， 

      聽障人數比率約 1.8％。又往例電視政見發表會手語老師畫 

      面均以小視窗放置，約佔電視畫面四分之一。 

  三、若配合中選會函要求將手語翻譯員視窗擴大為三分之一， 

      在保障聽障公民權益之同時，亦影響候選人能使用之版面 

      與一般公民權益。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依照中央選舉委員會函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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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第 4組 

案由：檢送嘉義縣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縣長等公職人員選舉候 

選人競選辦事處登記書（如另件），請備查。 

說明: 

一、103年地方公職人員縣長、縣議員選舉候選人共 53人， 

       其中 51人提出競選辦事處登記書，經本會派員初勘並經 

       監察小組姜委員憲秋、羅委員明都、陳委員義禮、李委 

       員永山、李委員榮善等 5人於 103年 9月 23日上午在本 

       會大會議室初審。 

   二、至鄉(鎮、市)長、代表、村（里）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 

       依第 99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討論事項第 6案決議，授權鄉 

       (鎮、市)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初審，業經各鄉（鎮、市)選 

       務作業中心函復本會均符合規定。 

   三、案經本會第 100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通過有案。 

 辦法：請同意備查，惟各候選人所設置競選辦事處於競選活動前 

       如有增減，請免再召開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議及送委員會 

       備查，並請授權第四組簽核。 

   決議：按照辦法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第 4組 

案由：檢送嘉義縣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政見稿（如另 

件），請同意備查。 

說明: 

一、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縣長、縣議員選舉候選人共 53人， 

候選人政見稿內容經本會先行整理並經監察小組姜委員憲 

秋、羅委員明都、陳委員義禮、李委員永山、李委員榮善 

等 5人於 103年 9月 23日上午在本會大會議室初審。 

二、至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候選人 

政見稿內容，依第 99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討論事項第 6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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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授權鄉(鎮、市)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初審，業經各 

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函復本會均符合規定。 

三、案經本會第 100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通過有案。 

四、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100次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後，已先 

行移請本會第三組刊登選舉公報。 

辦法：請同意備查。 

決議: 同意備查。 

 

提案（六）                                提案單位：第 4組 

案由：檢送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投(開)票所推薦監察員名 

 冊（如另件），請備查。 

說明: 

  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9條第 3項第 3款規定，縣長選舉 

      與其他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僅由 推薦候選 

      人且其最近一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得票率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政黨，於各投開票所推薦監察員 

      1人。查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得推薦投開票所監察員 

      之政黨僅中國國民黨及民主進步黨， 其於推薦縣長候選人 

      時始具資格，先予以敘明。 

 二、本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第 17屆縣長選舉，業由國民 

     黨與民進黨各推薦縣長候選人翁重鈞、張花冠等二員，該 

     兩政黨於本縣 480處投(開)票所均各推薦監察員 1人，經 

     監察小組姜委員憲秋、羅委員明都、陳委員義禮、李委員 

     永山、李委員榮善等 5人於 103年 9月 23日上午於本會大 

     會議室初審。  

  三、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100次委員會議審查通過有案。 

辦法：請同意備查。 

決議：同意備查。  
 



 13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 主席結語： 

柒、 散會：下午 2 時 50 分。 


